
法院拍賣作業流程
債權人申請執行

(提出於執行法院)

法    院    收    狀
(遞送民事聲請狀)

民事執行處(分案)
法官排定查封日期

執   行   查   封
現場查封製作筆錄

函知地政查封登記
委任鑑價公司鑑價

通知債權人
提示憑證參與分配

債權人、債務人
(限期陳述意見)

公告及登報定期拍賣
(強制執行法82條)

拍賣期日距公告之日
不得少於14日

投標前置作業
開立投標保證金支票
投標人身份證及印章

填寫投標書

第一次拍賣
流標(底價 －20%)
再行拍賣之期日

距公告之日
不得少於10日多於30日

第二次拍賣
流標(底價再 －20%)

第三次拍賣
  流   標

應    買    公    告
(公告期間三個月)

特別程序減價拍賣
酌減價額

不得逾上次底價20%

未得標
(當場領回
保證金)

優先承買權
有優先承買權人時

須待法院通知

拍定
承買

拍定人/優先承買人
於期限7日內繳足價金

核發權利移轉證書
(10~14日收證書)

函知地政塗銷查封登記

點交
處理程序

產權移轉登記
1、稅捐機關
申報契稅/完
稅/查欠工程

受益費
2、地政機關
辦理產權登記

聲請點交
令債務人
自行履行

法院書記官
現場履勘

法院強制
執行點交

不點交
處理程序

民事庭勝訴判決
起訴點交

1、行使之權利
2、所有權之保護

全案終結
整卷歸檔


